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科〔2012〕28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市教委系统
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
现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沪科〔2011〕第102号）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委系统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要求
1.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设4个奖励类别，包括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
2.凡推荐申报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科普项目除外），必须办理科技成果登记手续。
3.凡推荐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必须于申报前在第一完成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可采用张榜或网络形式，公示时间一周，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 
4.连续两年推荐而未授奖的项目，必须隔1年后才可再次推荐。上年度初评通过自行要求撤回的项目（候选人），必须隔2年才可再次推荐。
二、推荐程序
2012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将采用新版项目推荐软件，各高校可在http://www.jlb.sh.cn/xmsb下载申报客户端，使用推荐号和校验码登陆系统进行申报，推荐号和检验码请与市教委科技处联系。
三、报送方式
1.报送材料
各校科技处或校学术委员会应对所推荐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每个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需报送书面推荐材料2套（推荐书和附件材料的合订本1套，应为原件；不含附件材料的推荐书1套）、不超过80页；推荐书主件及附件电子文档1套，通过网上提交；推荐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将公示内容和公式结果以书面形式报送，并加盖单位公章。
2.报送时间和地址
本次教委系统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荐材料集中受理工作将委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办理。各高校请在2012年5月10日前将推荐项目材料和公示结果报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逾期不再受理。地址：宝山路251号甲520室；联系人：张伟萍；联系电话：56627216。
请各高校抓紧时间，认真组织落实，确保做好201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
 
附件：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2012年度上海市
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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